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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4-042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2014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浙江世宝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等相关议案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

修订版

）》；

2014

年

8

月

25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书面决议通过了

《

浙江世宝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版

）》。

有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详情可参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

、

2014

年

3

月

21

日

、

2014

年

7

月

1

日

及

2014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

。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即不低于

18.54

元

/

股

。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

底价将作出相应调整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浙江世宝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

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77,657,855

股

(

其中

A

股

190,

943,855

股

，

H

股

86,714,000

股

)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

税

）。

鉴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

现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8.46

元

/

股

。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其它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4-05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９

月业绩预告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１９％ ～３３６％

盈利

：

１１

，

６９２

万元

盈利

：

约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４６

元

～０．０４８

元 盈利

：

０．０１１

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

９

月业绩预告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１５７０７

万元

～１７７０７

万元 盈利

：

４

，

０３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５

元

～０．０１７

元 盈利

：

０．００４

元

二

、

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

，

钢铁行业形势持续严峻

。

虽然原材料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

但

产品价格依然在低位运行并继续下行

。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

，

公司继续采取措施来强化

成本控制和产品创效两大能力的提高

，

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

，

相应地变更了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

，

使公司盈利水平大幅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

事九人

，

因公司原董事长张秉军先生提出辞职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胡军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胡军先生任董事长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二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胡军先生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三

、《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增补李玉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

李玉铎先生

简历如下

：

李玉铎 男

，

３５

岁

，

中共党员

（

一

）

教育背景

学士学位

，

中级经济师

。

（

二

）

工作简历

历任乐金电子

（

天津

）

电气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

，

易泰达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

，

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

，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行政部职员

；

现任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行政部部长助理

。

（

三

）

兼职情况

无

。

（

四

）

现就职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披露日

，

其本人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

（

五

）

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四

、《

关于制定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将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选举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

将同时废止

。

五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胡军先生和马军先生回避表决

，

实际行使表决权六人

。

同意解除于

２００９

年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集团

”）

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泰达集团同意免除

公司因提前解除该合同所产生的违约金

；

并承诺于租赁关系终止时

，

将公司支付的押金用以抵充租金外的剩余部分归

还公司

。

同意公司拟与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发展

”）

签署

《

写字楼租赁合同

》，

承租位于天津开发区第二

大街

６２

号泰达

ＭＳＤ－Ｂ

区

Ｂ１

座

１６０１

、

１６０２

、

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４

、

１６０５

作为新的工作场所

。

建筑面积为

：

１

，

８４９．６８

平米

，

租金为

３．３

元

／ ｍ２ ／

天

，

年租金

２２２．７９４０

万元人民币

，

拟承租期限为

３

年

，

预计租金总额为

６６８．３８１９

万元人民币

，

租金按季度

分为十二期

，

于每季度的前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

泰达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

，

泰达发展法定代表人张秉军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本公司董事长

，

因此上述事项均

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近距离抢抓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

。

公司拟与泰达发展签

署的租金价格是同级别物业中的最优价格

。

公司承租新办公场所的租金与现有办公场所的租金基本相当

，

交易定价公

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

上述终止与泰达集团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涉及变更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事项

；

承租新办公场所将使公

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方泰达发展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３

，

０６８

万元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公司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六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

，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

以下简称

“

定向工具

”），

期限

３

年

，

票据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预

计票面年利率区域在

７．１％～８％

之间

，

浙商银行对本次债券发行提供全额授信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根据目前发行利率水平和变动趋势

，

并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为尽快完成发行

，

拟将上述定向工具发行预

计票面年利率区间修改为

：

预计票面年利率区域在

７．１％～９．５％

之间

。

其他发行条件不变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七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以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泰基

”）

名下

“

新城发展中心

”

０１

幢

１０２

、

２０１

、

３０１

室共

３

套的商业用房作抵押

，

为其

全资子公司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泰新

”）

向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

元为期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拟抵押担保标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４

，

０２８．８８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２

，

８９０．１８

万元

。

经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预评估

，

上述房产估价

７

，

２３２

万元

。

董事会认为

：

南京泰新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

动资金

。

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

，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该

笔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

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

八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南京泰基

”），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以其控股子公司大连泰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三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

连泰一

”）

部分土地使用权作抵押

，

为其另一控股子公司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公司三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连

泰铭

”）

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１．１

亿元为期二年的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

拟抵押担保的标的土地使用权通

过土地出让方式取得

，

出让价值共计

９

，

９７２

万元

，

地块坐落于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

使用权面积为

３９

，

０８９．２０ｍ２

。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担保标的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对应评估价值

２２

，

０３５

万元

。

董事会认为

：

大连泰铭自成立以来

，

主要作为大连泰达慧谷住宅

Ｂ

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

，

本次申请信托贷款主要

用于补充其开发建设资金缺口

。

公司认为大连泰一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三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该事项若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

九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安排详见另行发布的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解租现有办公场涉及变更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事项

，

终止与泰达集团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２． ２０１４

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关联人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发生一笔金额为

２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关联交易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现专项公告如下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公司与控股股东泰达集团签署了

《

房屋租赁合同

》，

公司承租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建筑面积

２

，

１１７．２５

平米的办公场所

，

租金为

３．３

元

／ ｍ２ ／

天

，

承租期限为

１０

年

，

预计租金总额为

２

，

５５０．２２７６

万

元人民币

，

租金按季度分为四十期

，

于每季度的前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向泰达集团支付租金

２２

期共

计

１

，

４０２．６２５２

万元

。

为适应天津经济发展中心向滨海新区转移的趋势

，

近距离抢抓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

，

经公司与泰达

集团协商

，

双方同意解除于

２００９

年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泰达集团同意免除公司因提前解除该合同所产生的违约

金

；

并承诺于租赁关系终止时

，

将公司支付的押金用以抵充租金外的剩余部分归还公司

。

同时公司拟与天津泰达发展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发展

”）

签署

《

写字楼租赁合同

》，

承租位于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

６２

号泰达

ＭＳＤ－Ｂ

区

Ｂ１

座

１６０１

、

１６０２

、

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４

、

１６０５

作为新的工作场所

。

建筑面积为

：

１

，

８４９．６８

平米

，

租金为

３．３

元

／ ｍ２ ／

天

，

年租金

２２２．７９４０

万元人民币

，

拟承租期限为

３

年

，

预计租金总额为

６６８．３８１９

万元人民币

，

租金按季度分为十二期

，

于每季度的前十个

工作日内支付

。

泰达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

，

泰达发展法定代表人张秉军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本公司董事长

，

因此上述事项均

构成关联交易

。

解租现有办公场涉及变更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事项

，

终止与泰达集团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同时

，

承租

新办公场所需签署的

《

写字楼租赁合同

》

使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方泰达发展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３

，

０６８

万

元

。

因此

，

本次交易还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关联股东泰达集团将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

本次交易已由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

，

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胡军先生

、

马军先生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泰达集团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

３．

法定代表人

：

张秉军

；

４．

注册地

：

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

；

５．

注册资本

：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６．

注册号

：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７２

；

７．

经营范围

：

工业

、

商业

、

房地产业的投资

、

房产开发与销售

；

经营与管理及科技开发咨询业务

；

化学纤维及其原

料

、

包装物的制造和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

对基础设施开发建设进行投资

；

自有房屋租赁及管理

；

产权交易代理中介服务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

８．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５８３

，

７６８ ５２２

，

９３０ １

，

２８２

，

５５２

营业利润

－５２

，

７８３ －１１１

，

４９９ ２８

，

８９４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２９

，

２９７

万元

，

净资产

６７６

，

５２１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净利润

１

，

９７８

万元

，

净资

产

６４５

，

６３２

万元

。

９．

关联关系

：

截至目前

，

泰达集团持有公司

３３．７９％

股权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

二

）

泰达发展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

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

２．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３．

法定代表人

：

张秉军

；

４．

住所

：

天津开发区第一大街

１９

号泰达

ＭＳＤ－Ｃ１

座

１２

层

；

５．

注册资本

：

２５

亿元人民币

；

６．

注册号

：

１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２５５９７

７．

主营业务

：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凭建设部门行业许可经营

）、

建设与投资

；

房屋销售与租赁

；

物业管理与服务

；

停车场经营管理

；

会议管理与服务

；

广告业务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８．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９

，

０４６ １３

，

３３１ １８

，

８２９

营业利润

５０４ １

，

００３ ２

，

０２７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１

，

５１９

万元

，

净资产

２５１

，

７０４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净利润

－１１

万元

，

净资产

２５１

，

７０４

万元

。

９．

关联关系

：

泰达发展法定代表人张秉军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本公司董事长

。

１０．

泰达发展是由泰达控股和天津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合资成立

，

全面负责泰达

ＭＳＤ

（

现代服务产业区

）

的

规划

、

设计

、

建设和运营

。

泰达

ＭＳＤ

是滨海新区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地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地段

，

区域周边

集中了滨海新区现阶段最成熟齐备的医疗卫生

、

文化教育

、

休闲娱乐

、

酒店

、

会展

、

高档社区等各类配套设施

。

自

２００８

年项目启动以来

，

搜狐视频

、

５８

同城

、

用友软件

、

中石化

、

中海油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机构已落户于此

，

聚集了

众多商务精英人士

。

三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开发区内泰达

ＭＳＤ

是唯一的

５Ａ

级写字楼群

，

品质最优

。

截止目前

，

泰达

ＭＳＤ

所有物业对外招租最低价格为

３．８

元

／ ｍ２ ／

天

。

同时

，

以目前散售的金融街写字楼群为例

，

租金价格在

３．５～４．０

元

／ ｍ２ ／

天

。

公司拟与泰达发展签署的租金价

格为

３．３

元

／ ｍ２ ／

天

，

是同级别物业中的最优价格

。

此次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四

、

拟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双方

出租方

（

以下称

“

甲方

”）：

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方

（

以下称

“

乙方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租赁房屋

１．

乙方承租甲方合法拥有的泰达

ＭＳＤ－Ｂ

区

Ｂ１

座

１６０１

、

１６０２

、

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４

、

１６０５

号房产

，

房屋使用用途为办公

，

具

体见下表

：

位置描述 层数 房间号

泰达

ＭＳＤ Ｂ

区

１６ １６０１

、

１６０２

、

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４

、

１６０５

２．

租赁房屋建筑面积总计为

１

，

８４９．６８

平方米

，

租金

、

物业管理费或其他根据房屋面积计算的款项均以本面积为

基数

。

（

三

）

租金

１．

本合同租金按

３．３

元

／

㎡

／

天计算

，

净租金总计人民币

６

，

６８３

，

８１８．６８

元

。

该租金包含了国家规定的

、

应由甲方承

担的税费

（

含房产税

）。

２．

租金按季支付

，

此后每季度首月初十日之前向甲方缴付当季全额租金

。

剩余租期不满一个季度的

，

一次性支付

剩余全部租金

。

（

四

）

物业管理及费用

１．

租赁期间乙方自行承担物业管理费

，

乙方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

。

２．

乙方在使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其他费用

，

包括自用水费

、

自用电费

、

延时空调费等能源费以及通讯

费

、

有线电视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

水

、

电

、

空调等能源费乙方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

。

（

五

）

押金

１．

乙方须于本合同签订后十日之内

，

向甲方支付叁个月租金作为押金

，

押金共计

５５６

，

９８４．８９

元

，

作为乙方遵守和

履行本合同义务和规定的保证

。

如乙方未能按规定支付押金

，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三个

月租金的违约金

。

２．

租赁期满或合同提前终止时

，

除用以抵扣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的费用外

，

在乙方按合同约定交还房屋并完成

本合同约定的变更手续后的三十日内

，

甲方一次性退还剩余押金

，

押金不计付利息

。

（

六

）

续约

１．

若乙方有意于本协议租赁期满后续租

，

则须在租赁期限届满前

９０

日书面通知甲方

，

双方将参照合理的市场价

格确定续约后的租金

，

甲方并给予乙方适当优惠

。

租赁期满乙方无违约行为的

，

则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租赁房屋的优

先租赁权

。

２．

若合同双方在租赁期限届满前

９０

日前未达成续约协议

，

甲方或其授权人

，

可在租赁期限届满前

９０

日后经提

前通知乙方

，

在一般工作时间内陪同准租户进入租赁房屋参观视察

，

乙方不得反对

。

（

七

）

终止租约

若甲方提前解除本合同

，

须提前至少

４５

日通知乙方

，

并向乙方支付相当于三个月租金数额的违约金

，

违约金不足

以弥补乙方损失的

，

双方协商解决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若能完成

，

公司将搬迁至滨海新区办公

，

进一步近距离抢抓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

，

有利于

公司发展

。

同时

，

公司承租新办公场所的租金与承租现有办公场所的租金基本相当

，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

六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一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关联股东泰达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９１．２８

万元人民币

。

（

二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关联人泰达发展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七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关联董事在审议表决中进

行了回避

，

审议表决程序依法合规

；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八

、

备查文件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三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

四

）《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

关于拟提前解除

＜

房屋租赁合同

＞

”

的沟通会的回复

》；

（

五

）

拟与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

《

写字楼租赁合同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

泰新综合授信 4,000 万元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

现专项公告

如下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拟向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一年

，

拟用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名下

“

新城发展中心

”

０１

幢

１０２

、

２０１

、

３０１

室共

３

套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

。

该房产建筑面

积共计

４

，

０２８．８８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２

，

８９０．１８

万元

。

所有权证号

：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７

号

、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８

号

、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９

号

。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分别为

：

宁江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９３５０

号

、

宁江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９３５８

号

、

宁江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９３５９

号

。

本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泰新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

注册资本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南京泰新自成

立以来

，

主要承建江苏省软件园吉山软件园产业基地的基础配套设施项目

、

扬州广陵新城

、

扬州市食品工业园区和扬

州维扬蜀岗生态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

（

一

）

基本情况

１．

单位名称

：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２．

公司类型

：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内资

；

３．

住所

：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

９

号

；

４．

法定代表人

：

杨中杰

；

５．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１２７６２

；

７．

经营范围

：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总承包

；

建筑安装工程

、

园林工程

、

景观工程的设计

、

施工及工程总承包

；

物业管

理

；

市政工程建设

、

委托经营和养护

；

设备安装

；

施工预决算

、

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咨询

；

建材销售

；

矿产品

、

化工产品

、

机

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

、

农业机械

、

汽车

（

限九座以下乘用车

）、

摩托车及零配件

、

家用电器

、

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

备销售

；

贸易经纪与代理

；

装饰装修工程

、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

。

８．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

股权结构图

：

（

二

）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８

，

３９４．３１ ２８

，

６３８．８９

负债总额

１４

，

３４２．６８ ２４

，

７２４．２８

净资产

４

，

０５１．６３ ３

，

９１４．６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月

营业收入

３４

，

９６４．９４ ８

，

０５０．０７

利润总额

２６６．７１ －１３７．０２

净利润

１９１．１０ －１３７．０２

注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数据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

，

３４２．６８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４

，

７２４．２８

万元

。

三

、

拟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要内容

南京泰基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

，

将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房产抵押给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

作为主债务人南京泰新履行债务的担保

。

本次房地产抵押担保对应的主债务为综合授信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为

１

年

。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

（

二

）

担保资产标的基本情况

抵押物为南京泰基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新城发展中心

０１

幢

１０２

、

２０１

、

３０１

室共

３

套房产

。

该房产位于南京江宁区秣

陵街道天元中路

１２６

号

，

于

２０１３

年由自建在建工程转为自用并计入固定资产

，

建筑面积共计

４

，

０２８．８８

平方米

，

账面

原值

３

，

００７．４１

万元

，

已计提折旧

１１７．２３

万元

，

账面净值

２

，

８９０．１８

万元

。

该房产目前用于出租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抵押物清单如

下

：

序号 房屋号码

抵押房屋

面积

（

ｍ２

）

所有权证号

（

宁房权证江商字

）

账面原值

（

元

）

累计折旧

（

元

）

账面净值

（

元

）

１ ０１

幢

１０２

室

８８２．３６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７

号

６５８６５０１．２４ ２７５６９６．６２ ６３１０８０４．６２

２ ０１

幢

２０１

室

１８２２．６４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８

号

１３６０５３５４．５６ ５１９３８７．２５ １３０８５９６７．３１

３ ０１

幢

３０１

室

１３２３．８８

第

ＪＮ００２２７９６９

号

９８８２２８９．８６ ３７７２５８．４６ ９５０５０３１．４０

合计

４０２８．８８ ３００７４１４５．６６ １１７２３４２．３３６６ ２８９０１８０３．３３

按照授信银行的有关规定

，

南京泰基聘请了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地产市场价格进

行预评估

，

该所为贷款银行房地产评估机构名单内的评估机构

。

根据其出具的

《

预评估咨询函

》（

苏佳房估

（

预

）

字第

２０１４－０５７９

号

）

预估结果

，

上述房产估价

７

，

２３２

万元

。

四

、

董事会意见

南京泰新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

。

南京

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

，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该笔抵押担保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同时

，

公司实际控制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

（

被担保人

）

全部股东权益的

５１％

；

实际控制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

（

担保

人

）

全部股东权益的

５１％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

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上

，

有表决

权的董事

（

包括三名独立董事

）

一致表决通过了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

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此次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

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

系因经营发展需要

，

出于满

足其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的考虑

。

目前南京泰新经营正常

，

具有一定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

本次抵押担保对公司本

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方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抵押担

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

同时

，

我们也注意到

，

南京泰基和南京泰新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３１６％

。

虽然被担保公司尚未出现过违约偿付

，

但并不意味着担保方与控股股东不存在担保风险

。

我们提醒公司要加强资

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

，

密切对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控

，

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

、

担保

风险情况

，

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

最大限度地降低担保的风险

，

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

，

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

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

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一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

额的

３１６％

。

（

二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逾期

、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

（

三

）

截至目前

，

南京泰基已用名下

“

新城发展中心

”

其它

１９

套房产为南京新城综合授信

５

，

０００

万提供抵押担保

；

南京泰新无对外担保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三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

泰铭 1.1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现专项公告如下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大连泰铭

”）

是公司的三级子公司

，

现注册资本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

，

由控股子公司南

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南京新城

”）

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简称

“

南京泰基

”）

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５％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大连泰铭向昆仑信托申请

１．１

亿元为期两年的信托贷款

，

综合利率

１１％

。

南京泰基的控股子公司大连泰一拟以其所有的住宅

Ａ

地块

３９

，

０８９．２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大连泰铭提供本次

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

本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１．

单位名称

：

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住所

：

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４．

法定代表人

：

陈俊

５．

注册资本

：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３１７０２

７．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及咨询

（

以上均不含转项审批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

８．

注册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９．

股权结构图

（

二

）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１

，

９４４．８１ ４７

，

５８４．９０

负债总额

４０

，

６４５．４６ ４６

，

７６４．０９

净资产

１

，

２９９．３５ ８２０．８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月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５５９．９３ －４７８．５４

净利润

－４６５．８４ －４７８．５４

注

：

２０１４

年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总额

４０

，

６４５．４６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总额

４６

，

７６４．０９

万元

。

三

、

拟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要内容

大连泰一拟与昆仑信托签订

《

昆仑信托大连泰达慧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第一期

）

抵押合同

》，

以其合法

拥有的大连北方惠谷住宅

Ａ５－２

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

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范围为

：

大连泰铭与昆仑信托

签订的

《

昆仑信托

·

大连泰达慧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第一期

）

信托贷款合同

》

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及其产生的

利息

、

罚息

、

复利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主债权和抵押权的律师费

、

诉讼费

、

抵押抵押物处置费

、

过户费及其他相

关费用

。

本次抵押担保的主债务本金金额为

１．１

亿元

，

抵押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

期限为

２

年

。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

（

二

）

担保资产标的基本情况

拟抵押担保的标的土地使用权由大连泰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通过土地出让方式取得

，

出让价值共计

９

，

９７２

万元

，

地

块坐落于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

使用权面积为

３９

，

０８９．２０ｍ２

。

按照有关规定

，

昆仑信托聘请了北京首佳房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标的物价格进行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

《

土地估价报告

》（（

京

）

首评地

（

２０１４

）（

估

）

字第

１５０５

号

），

上述土地使用权对应评估价值

２２

，

０３５

万元

。

单位面积地价是

５

，

６３７

元每平方米

。

楼面地价为

２

，

２４１

元每平方米

。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但该资产在评估基准

日存在抵押他项权利

。

根据产权方提供的资料及介绍

，

估价对象存在抵押他项权利

，

至估价基准日

，

该项抵押他项权利尚未注销

，

根据产

权方介绍

，

上述抵押他项权利将会在办理此次抵押登记前注销

，

故本次评估未将上述抵押他项权利价值作为法定优先

受偿款予以扣除

；

除此之外

，

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

故本次评估的市场价值即为估价对

象的抵押价值

。

同时

，

根据产权方提供的资料及估价人员测算

，

假定在估价基准日抵押权实现时

，

估价对象处置时涉及

的费用为估价对象进行司法处置过程中所涉及税费

（

包括诉讼费

、

评估费

、

营业税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等

）

４

，

０８３

万元

，

估价对象扣除上述款项后的抵押净值为人民币

１７

，

９５２

（

２２

，

０３５－４

，

０８３

）

万元

。

上述金额仅为评估公司的初步测算

，

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

大连泰一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将上述抵押解除

。

四

、

董事会意见

大连泰铭自成立以来

，

主要作为大连泰达慧谷住宅

Ｂ

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

，

本次申请信托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其

开发建设资金缺口

。

公司认为大连泰一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

独立性无影响

。

同时

，

公司实际控制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

被担保人

）

全部股东权益的

４３．３５％

；

实际控制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

（

担

保人

）

全部股东权益的

４３．３５％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

责任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

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上

，

有表决

权的董事

（

包括三名独立董事

）

一致表决通过了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

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此次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

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

公司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系因经营发展需要

，

出

于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的考虑

。

目前南京泰新经营正常

，

具有一定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

本次抵押担保对公

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且其他股东方按投资比例分担责任

，

故本次抵

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

同时

，

我们也注意到

，

南京泰基和南京泰新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３１６％

。

虽然被担保公司尚未出现过违约偿付

，

但并不意味着担保方与控股股东不存在担保风险

。

我们提醒公司要加强资

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

，

密切对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控

，

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

、

担保

风险情况

，

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

最大限度地降低担保的风险

，

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

，

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

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

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一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

额的

３１６％

。

均为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

二

）

截至目前

，

公司无逾期

、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

（

三

）

截至目前

，

大连泰一

、

大连泰铭均无对外担保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三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４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会议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

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召集人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

关规定

。

（

四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的任意时间

。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参会表决的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

（

六

）

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七

）

现场会议地点

公司报告厅

（

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补选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二

）《

关于制定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

三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

（

四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

五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

（

六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披露情况

：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

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泰达股份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证券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和

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泰达股份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

、

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证券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传真或信函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邮政编码

：

３０００４２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

联系传真

：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

联系人

：

谢剑琳女士

、

王菲女士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网络

投票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６５２

２．

投票简称

：

泰达投票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

，“

泰达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

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

关于补选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

关于制定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议案

５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议案

６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

》

６．００

元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

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５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３．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

申

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

，

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

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的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

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谢剑琳女士

、

王菲女士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

联系传真

：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

电子邮箱

：

ｄｍ＠ｔｅｄ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

三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

四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

二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

决权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补选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议案

２

《

关于制定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议案

３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议案

４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议案

５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的议案

》

议案

６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授权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8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出席监事五人

，

实

际出席五人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喆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解除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集团

”）

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泰达集团同意

免除公司因提前解除该合同所产生的违约金

；

并承诺于租赁关系终止时

，

将公司支付的押金用以抵充租金外的剩余部

分归还公司

。

同意公司拟与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发展

”）

签署

《

写字楼租赁合同

》，

承租位于天津开发区第二

大街

６２

号泰达

ＭＳＤ－Ｂ

区

Ｂ１

座

１６０１

、

１６０２

、

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４

、

１６０５

作为新的工作场所

。

建筑面积为

：

１

，

８４９．６８

平米

，

日每平

米租金为

３．３

元

，

年租金

２２２．７９４０

万元人民币

，

拟承租期限为

３

年

，

预计租金总额为

６６８．３８１９

万元人民币

，

租金按季

度分为十二期

，

于每季度的前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

泰达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

，

泰达发展法定代表人张秉军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本公司董事长

，

因此上述事项均

构成关联交易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拟将办公场所由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迁至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

６２

号

泰达

ＭＳＤ－Ｂ

区

Ｂ１

座

，

适应天津经济发展中心向滨海新区转移的趋势

，

将进一步近距离抢抓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来

的市场机遇

，

有利于公司发展

。

开发区内泰达

ＭＳＤ

是唯一的

５Ａ

级写字楼群

，

品质最优

。

公司拟与泰达发展签署的租

金价格为

３．３

元

／ ｍ２ ／

天

，

是同级别物业中的最优价格

。

公司承租新办公场所的租金与现有办公场所的租金基本相当

，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

上述终止与泰达集团签订的

《

房屋租赁合同

》

涉及变更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事项

；

承租新办公场所将使公

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方泰达发展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３

，

０６８

万元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公司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二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决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

（

以下简称

“

定向工具

”），

期限

３

年

，

票据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预计票面年利率区域在

７．１％～８％

之

间

，

浙商银行对本次债券发行提供全额授信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完

成公司定向工具注册流程并发放注册通知书

，

要求公司应在注册通知书下发

６

个月以内完成首期定向工具的发行工

作

。

根据目前发行利率水平和变动趋势

，

并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为尽快完成发行

，

拟将上述定向工具发行预

计票面年利率区间修改为

：

预计票面年利率区域在

７．１％～９．５％

之间

。

其他发行条件不变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三

、《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以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泰基

”）

名下

“

新城发展中心

”

０１

幢

１０２

、

２０１

、

３０１

室共

３

套的商业用房作抵押

，

为其

全资子公司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泰新

”）

向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

元为期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拟抵押担保标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４

，

０２８．８８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２

，

８９０．１８

万元

。

经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预评估

，

上述房产估价

７

，

２３２

万元

。

监事会认为

：

南京泰新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

动资金

。

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

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

，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该

笔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

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

四

、《

关于三级子公司大连泰一为三级子公司大连泰铭

１．１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二级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南京泰基

”），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

以其控股子公司大连泰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三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

连泰一

”）

部分土地使用权作抵押

，

为其另一控股子公司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公司三级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连

泰铭

”）

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１．１

亿元为期二年的信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

拟抵押担保的标的土地使用权通

过土地出让方式取得

，

出让价值共计

９

，

９７２

万元

，

地块坐落于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

使用权面积为

３９

，

０８９．２０ｍ２

。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担保标的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对应评估价值

２２

，

０３５

万元

。

监事会认为

：

大连泰铭自成立以来

，

主要作为大连泰达慧谷住宅

Ｂ

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

，

本次申请信托贷款主要

用于补充其开发建设资金缺口

。

公司认为大连泰一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仅以实际享有的股东权益承担担保风险

，

除此之外

，

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

因上述事项系公司三级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

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8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

７

，

９９０．４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０６７８

元

～ ０．０４０７

元 亏损

：

０．０５４２

元

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７

，

７７５．３１

万元

～３

，

７７５．３１

万元 亏损

：

２

，

８５１．８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０５２７

元

～０．０２５６

元 亏损

：

０．０１９３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１．

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照年初经营计划按期实现土地上市

，

导致公司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约

３

，

５００

万元

。

２．

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石油贸易毛利空间下滑

，

导致公司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约

２

，

３００

万元

。

３．

公司其他经营亏损约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4-043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８０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亏损

：

５８１．１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０３９５

元

－０．０１９７

元 亏损

：

０．０２８７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４６

万元

－４４６

万元 盈利

：

４７７．１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００２

元

－０．０２２

元 盈利

：

０．０２３５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造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

受林业限伐政策的影响

，

木材产量

仍持续较低

，

同时

，

人造板木质原料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亏损不会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或撤消退市风险警示

、

其他特别

处理

、

暂停上市

、

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等情形

。

２

、

有关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

详细披露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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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１７

，

３３３．５４

万元

－２２

，

１４８．４２

万元

９

，

６２９．７５

万元 增长

：

８０％－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６９８

元

－０．４７２５

元

０．２２４０

元 增长

：

６５％－１１１％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业绩同向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

度主营业务增长及处置部分东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在深

圳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７

，

证券简称

：

东港股份

），

致使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提升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

体数据

，

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